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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列名企

业销售到保税区“以产顶进”国产钢材予以

退税的通知 

财税字［1998］53号 

为鼓励加工出口产品的企业使用国产钢材，根

据国务院指示精神，经与冶金工业部、外经贸部研

究，决定自 1998年 1月 1日起，对列名企业销售到

保税区内指定公司的用于再销售给加工贸易企业生

产出口产品的国产钢材实行退税。现将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对列名企业销售到保税区内指定公司的用

于顶替进口钢材加工出口产品的生产用国产钢材， 

视同出口按 17%的退税率办理退税。 

二、对上述用于以产顶进的国产钢材数量实行

指标管理。列名企业应根据购销合同编制销售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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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钢材指标申请，由冶金工业部

审核汇总后送国家税务总局核准，抄送财政部。需

要追加指标时，由冶金工业部提出追加指标的总额

及具体分配情况的申请，经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

同意后予以追加指标。同时，列名企业应根据其物

流和客户情况选定保税区并设立其公司或指定代理

公司，提交冶金工业部审核后送国家税务总局。由

国家税务总局核准后下发相关省、市国家税务局执

行，即时抄送冶金工业部、海关部署。 

销售计划和列名企业及保税区内的指定公司名

单每年年初审核一次。 

三、销售到保税区的上述国产钢材必须实际运

抵保税区，并按现行保税区海关管理办法办理出口、

进口报关手续。 

四、上述以产顶进钢材进入保税区后，应指定

专门仓库存放，不得与进口货物混放，要设置专门

人出库的帐册记录；上述以产顶进钢材不允许未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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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从保税区直接出口、不允许留作区内自用(包括

保税区指定公司的自用钢材和区内建设用钢材等)，

也不得销售给非加工贸易企业。 

五、钢铁企业销售到保税区的上述国产钢材先

按增值税的规定征税，按其不含税销售额开具普通

发票，并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［1996］8

号文件的规定实行“税收”(出口货物专用)“缴款

书”管理办法。 

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和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

总公司可采取从 23 家钢铁企业含税收购(在确定的

指标内)，然后再销售给保税区代理公司的经营方

式，可按本文规定办理退税。 

六、保税区内加工贸易企业以上述国产钢材为

原料加工产品出口的，免征加工环节增值税。 

七、保税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从保税区内指定公

司购进的上述以产顶进钢材用于生产加工出口产品

的，海关按现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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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实施监管。如上述以产顶进钢材或加工成品

因故不能出口，需经原审批加工合同的外经贸主管

部门批准同意方可内销。主管海关凭批准内销文件

办理转内销及补征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。 

八、列名企业销售的上述国产钢材在财务上作

销售后应按月填报“出口货物退税申报表”，并持海

关出具的出口报关单(出口退税专用)、税收(出口货

物专用)缴款书、出口收汇核销单、保税区内指定公

司与加工贸易企业的购销合同(复印件)、加工贸易

企业的加工贸易批件(复印件)向当地退税机关办理

退税。 

保税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从保税区内购入的上述

钢材加工产品再出口的，其应退税款的计算应按照

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 《关于出口货物税收若干

问题的补充通知》(财税字［1997］14 号)文件第二

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。 

九、对上述以产顶进钢材，区外加工贸易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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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未经任何加工生产直接出口的，应先到加工贸易

企业所在地主管征税的税务部门按增值税征税税率

与一般贸易出口钢材规定的退税率之差，补缴其差

额部分，出口地海关凭区外加工贸易企业所在地县

级以上国家税务局开具的完税证明办理出口验放手

续。区外加工贸易企业将以产顶进钢材没有用于加

工生产出口产品、对外销售以及加工产品未出口的，

应全额补征增值税。 

十、 列名企业、各保税区海关及主管出口退税

的税务机关应将享受 17%退税的以产顶进国产钢材

销售额、进出口额及退税情况单独统计，并每半年

将汇总资料报冶金工业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

局，抄报财政部。 

十一、对违反本通知有关规定、采取弄虚作假

等手段骗取退税的，由有关责任企业所在地国家税

务局、海关按现行有关税务、海关规定予以处罚。 

附件：25 家列名企业及保税区指定公司(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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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公司)名单。 

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

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关于使

用新疆棉生产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管理办

法的通知 

财税字[1997]126号 

为了鼓励从事进料加工的纺织企业使用新疆棉

顶替进口棉生产出口产品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切实

做好 1997年度棉花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经与国家经

贸委、外经贸部研究，特制定本通知。 

一、 对 1997年 9月 15日以前经外经贸部批准

已从事棉花进料加工的出口企业实际减少进口棉改

用新疆棉生产的出口纺织品实行零税率政策。 

新疆棉生产的出口纺织品是指出口纺织品中所

含新疆棉及新疆棉加工增值的部分；零税率是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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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新疆棉生产的纺织品所增值税在产品出口以后

全额退还给出口企业。 

二、享受零税率的企业范围包括： 

(一)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内资棉纺织品生产企

业、生产型集团公司； 

(二)生产棉纺织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； 

(三)有出口订单并落实纺织企业加工的工贸公

司和专业外贸公司。 

三、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退(免)税计算办

法。 

(一)用新疆棉生产出口纺织品的品名、数量、

含棉率及棉花单耗，企业必须如实申报。产品出口

后，由海关按照纺织总会的部颁标准审核棉花单耗

及耗用棉花数量，作为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计

算零税率的依据。但是，出口纺织品耗用的棉花数

量超过企业实际购入新疆棉部分的纺织品，不享受

零税率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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